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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墨西哥政府制定进口商品参考价格，重点关注来自亚

洲国家的商品，海关代理将根据参考价格对报关进行审核。２０１１年，墨西哥颁布了有关

轮胎、空调、热水器、信息设备和电器、起重设备等产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自２０１１年９

月１０日起，墨西哥正式对１８６种电子产品实施新的强制性能效标签法规。提醒对墨西

哥出口企业注意相关措施变化。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和墨西哥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３３．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５．０％。其中，中国对墨西哥出口２３９．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４．２％；自墨西哥进口９３．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７．２％，中方顺差１４６．２亿美元。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

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光学、照相、医

疗等设备；塑料制品；自墨西哥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矿渣及矿灰，电机、电气、音像设

备及其零附件；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铜及其制品；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３．７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１５９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墨西哥完成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金额５９８１万美元。２０１１年，墨西哥对华投资项目４个，实际使用金额４５３

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根据１９９３年《对外贸易法》，墨西哥总统有权调整进出口关税。该法还规定墨西哥

经济部可以向总统提议调整关税，全国对外贸易委员会对相关调整提出具体意见。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年，墨西哥简单平均关税为９．０％。其中，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２２．５％，

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７．１％，动物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４１．２％，饮料和烟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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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奶制品为３５．０％，蔗糖和糖食为６６．０％，服装为３０．０％，纺织品为１３．９％。

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墨西哥将对４７９种商品的进口实施减税，其中包括汽车、卡

车、皮革和鞋、机械、纺织服装、电器和零部件、化工、钢材和制成品、化妆品以及香皂等

几大种类。对进口商品的关税下调以服装最为突出，因为包括３９６种不同类型的服装，

占贸易开放的８２．７％。根据墨西哥经济部２００８年的减税方案，服装进口税将从３５％下

降到２０％—２５％，衬衫进口税从３０％减至２５％。此外，进口汽车和卡车关税将从３０％

调整到２０％。墨西哥从２００９年起实施的减税计划是近２０年最广泛的单方面贸易开

放，即对１０８００种进口商品中的６８７１种逐步实施减税。但２０１０年墨西哥联邦政府对减

税政策进行了调整，使３１９种商品的减税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放缓实施。

根据墨西哥经济部提供的信息，墨西哥将在２０１２年间，把２０１１年征收３０％从价税

的１７９种商品减少到２１种，其中包括皮鞋以及部分棉质服装；３３４类征收２５％进口税的

商品减少到１４４类，主要涉及消费品；１３１４类须支付１５％关税的商品减少到１３０８类；征

收７％关税的２００类商品将缩小到１４９类；支付５％进口税的商品从１０２９类缩减到９６９

类；１５７类支付３％进口税的商品仅保留一类。２００个类别的６８７０种商品将免税进口，

比２０１１年多了２０６个。同时，２０１１年征收２０％关税的８类进口商品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分别扩大到３５３类和５１８类；２０１１年征收１０％关税的１０３４种商品２０１２年将扩大到

１０４１类。２０１３年基本维持该关税水平，但２１种必须支付３０％进口税和１４４种必须支

付２５％进口税的商品将全部取消。

由于钢材及其制成品纳入政府制定的“企业发展规划”，允许墨西哥制造业以优惠

条件进口原材料。因此，２０１２年１８９７个海关税则号下的工业原料和商品中的６３．５％，

可以免税进入墨西哥。钢铁工业领域可以免税进口的包括钢板、粗金属丝、初加工的方

形和三角形金属材料以及中间产品。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是规范其进口管理的基本法律，《海关法》、《进出口总税法》也

在进口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经济部是墨西哥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其下属的国际

贸易谈判局，标准、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惯例局，以及工业和贸易局等负责具体的进口

贸易管理工作。

（１）进口禁止

墨西哥禁止进口的货物清单包含在《进出口海关税则》中，在联邦《官方公报》上发布，

主要包括墨西哥税号０３０１９９０１、１２０８９００３、１２０９９９０７、１２１１９００２、１３０２１１０２、１３０２１９０２、

１３０２３９０４、２８３３２９０３、２９０３５９０３、２９０３５９０５、２９１０９００１、２９３１０００５、２９３９１１０１、

３００３４００１、３００３４００２、３００３９００５、３００４４００１、３００４４００２、３００４９０３３、４１０３２００２、４９０８９００５

和４９１１９１０５项下的产品。

（２）进口许可证

进出口许可证是墨西哥经济部对有争议商品的进出口所采取的一种限制工具。在

许可证规则中，经济部规定了该进口商品的性能、储存条件和时间限制，限定了该进口

０８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商品的价格、数量或体积，还规定了其需要的附加信息或要求。可更改或延期。为便于

管理，许可证以加密纸张或电子智能卡的形式进行签发。许可证不能用于限制以下方

面：商品进口对国内市场造成损害，形成不公平贸易或以满足墨西哥官方标准规定为目

的而进行的商品出口、进口、流通或转运。

墨西哥受预先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主要包括石油化工产品、发动机、大型运输汽

车和小汽车、武器、办公设备等。墨西哥签订优惠协定涉及的部分产品以及特殊行业鼓

励计划（ＰＲＯＳＥＣ）下公司进口的零部件和机械也需要预先许可。该许可证不可转让，有

效期一年。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３日，墨西哥官方公报公布了以下几项措施，保持汽油、柴油及其混合

物的进出口许可要求，免除润滑油及其添加剂的进口许可要求；放松进口用于钢铁和巧

克力工业的部分货物的进口许可要求，并为此类产品用于该行业提供便利。

（３）有关“标准价格”

自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开始，墨西哥政府对指定了“标准价格”的产品实行保证金制度，如

进口商向海关提交的申报价格低于参考进口价格，需要对差额部分提供现金担保并说

明原因。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墨西哥颁布的一项法令，废除了除二手汽车以外的参考价

格制度，自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４日开始，进口商无须缴纳保证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支出。

（４）其他

特殊行业鼓励计划是为某些生产特定商品的公司而制定的政策，通过提供原材料、

原件、零部件、机械设备和相关材料等措施为生产部门提供支持。允许这些公司以优惠

的从价关税进口某些特定物品生产所需的材料，无论此类物品是否在国内市场流通或

用于出口。特殊行业鼓励计划的相关决议由经济部核准并刊登在２００２年８月２日的联

邦官方公告上。该计划涉及电子、玩具、制鞋、采矿冶金、资本货物、农业机械、化工、橡

胶和塑料制造、钢铁、医药和医药设备制造、纸及纸板制造、皮革制造、汽车及零件制造、

纺织等２４个重要工业部门。参与墨西哥该计划的公司在进口原产于北美自贸区之外的

产品或用于生产特定产品的原料时，可享受不超过５％的优惠关税，前提是这些货物是

用来生产上述行业相关的产品。特殊行业鼓励计划案是根据“投入—产出”方案设计

的。在它所涵盖的２４个行业中，投入—产出原则保证货物进口（即投入）和某些特定商

品的生产（即产出）都享受优惠关税。

墨西哥的“北部边境带和边境地区进口计划”，允许下加利福尼亚州、南下加利福尼

亚州等地区进口用于客运机动车或卡车的部分旧轮胎、变压器、静式变流器、电话机、传

声器等产品。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墨西哥加入暂准进口证（ＡＴＡＣａｒｎｅｔ）制度，成为第７１个接纳暂

准进口证的国家；暂准进口证是国际海关文件，容许货物在豁免关税和税项的情况下暂

时进口，为期最长一年。暂准进口证涵盖商业货办、专业设备、在展销会、表演、展览或

类似活动展示或使用的货物，但不涵盖容易腐坏或消耗类的物件，又或将接受加工或修

理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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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全国商会（ＭｅｘｉｃｏＣ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ＡＮＡＣＯ）负责

执行墨西哥的暂准进口证制度。由于暂准进口证所涵盖的货物未必能获豁免遵从其他

适用于有关货物的进出口管制安排，例如牌照或许可证的管制，因此相关公司宜向墨西

哥主管部门查询，务求符合所需规定。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及其相关条例、《海关法》以及《进出口总税法》是其出口管理

制度的主要依据，墨经济部负责发放出口许可证，建立出口促进机制。

（１）出口禁止

墨西哥禁止出口部分货物，主要包括部分动植物产品、大麻、麻醉剂和考古物等，涉

及墨西哥税号０３０１９９０１、０３０２６９０２、０３０３７９０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１、１２０７９１０１、１２０８９００３、

１２０９９９０７、１２１１９００２、１３０２１１０２、１３０２１９０２、１３０２３９０４、２８３３２９０３、２９０３５２０２、

２９０３５９０５、２９１０９００１、２９３１０００５、２９３９１１０１、３００３４００１、３００３４００２、３００３９００５、

３００４４００１、３００４４００２、３００４９０３３、４１０３２００２、４９０８９００５、４９１１９１０５、９７０５０００５项下的

产品。

（２）出口许可

墨西哥经济部对１６个税号（８位）项下的出口产品实施预先出口许可证管理，该出

口许可证向经济部申请，涉及的税号有２７０９００９９、２７１０１１０４、２７１０１９０４、２７１０１９０５、

２７１０１９０７、２７１０１９０８、２７１０１９９９、２７１１１２０１、２７１１１３０１、２７１１１９０１、２７１１１９９９、

２７１１２９９９、２７１２２００１、２７１２９００２、２７１２９００４、２７１２９０９９，主要包括原油及从沥青矿物中

提取的原油、石油及从沥青矿物中提取的油类（原油除外）、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石蜡

（按重量计含油量小于０．７５％）、微晶石蜡、圣女果（樱桃番茄）等。

（３）出口促进

墨西哥通过《外国贸易和投资促进计划》促进吸引外国投资的工作，通过《国家发展

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２）》明确提出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吸引投资的基本政策。

出口促进联合委员会（ＪｏｉｎｔＥｘｐｏｒ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Ｘ）通过在出

口部门和政府官员之间建立对话机制，进行咨询和磋商，推动简化管理程序和帮助出口

商克服面临的技术性壁垒以促进出口，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

“国家出口商指南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ｔｏ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ＳＯＮＥ）是另

外一个出口促进工具，该计划通过墨西哥境内的６２个咨询点对企业提供有关出口机会

的信息、免费的指导和建议。

墨西哥国家外贸银行提供各种出口促进服务，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向墨

西哥公司提供培训及针对不同出口市场贸易管理方面的具体建议。墨西哥２００８年成立

的投资贸易促进局（ＰｒｏＭｅｘｉｃｏ）也为墨西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出口活动提供建议。

墨西哥部分州也有各自的出口促进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建议和识别国外销售机

会，相关的州有下加利福尼亚州、杜兰戈州、瓜纳华托州、哈利斯科州、莫雷洛斯州、普埃

布拉州、克雷塔罗州、韦拉克鲁斯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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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出口金融服务

墨西哥通过国家外贸银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Ｂａｎｋ，ＢＡＮＣＯＭＥＸＴ）对直接

或间接出口商提供信贷（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保险和担保服务，主要服务对象是中

小企业。具体服务内容有为出口企业在经营资金、出口营销和与出口相关的投资项目

方面提供贷款；为商业融资提供间接的、贸易前或贸易后的担保；便利出口交易的其他

金融服务如信用证和信托基金服务等。墨西哥农业部门、电子电器产业和建筑材料行

业等得到了主要的金融支持。

国家外贸银行提供的担保有金融担保和政治风险担保。金融担保通过商业银行进

行，政治风险担保（或出口后担保）提供给直接出口者以应对外国买家因政治原因不能

付款的风险。

国家金融公司（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ｎｙ）是另外一个具有开发银行职能的银

行，通过对外贸易融资项目对出口提供支持。

（５）《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促进法令》

２００８年至今，墨西哥实行的《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促进法令》（简称“ＩＭ

ＭＥＸ法令”），将“保税加工出口工厂计划”和“为出口而临时进口计划”进行了合并，终

止了“为出口而临时进口计划”，将“保税加工出口工厂计划”更名为“制造、保税装配业

和出口服务计划”。在“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计划”中，临时进口的原材料和零

部件暂缓缴纳关税，待装配产品出口时再缴付关税，原材料、零部件和提供的出口服务

都免征增值税。以上措施的实现不单指与商品生产相关的服务，而且包括单纯的服务

行业，如时装，设计，业务流程再造，再制造，以及所有与软件、信息科技相关的行业。后

者即为业务流程外包，还包括管理服务、会计服务、合同转包服务、测试服务、数据处理

和客户服务（呼叫中心）等等。此外，此计划下的业务流程外包和次级加工的模式允许

中小型企业参与出口，由此构建了一个与外贸产品供应商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网络平

台。一个公司无论是否拥有自己的工厂，只要有品牌就可以代表一个完整的工业流程

的发展或无须拥有完整的生产流程就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此计划很大程度上简

化了相关的程序、要求以及相关的授权、扩展、年度报告流程，从而使公司能够更快更简

单地进入市场运营和管理。此计划包含以下措施：年度报告只包括两方面，即总销售情

况和总出口情况，而以前的方案要求提供３０个方面的报告。在授权程序中也只需对机

械设备和原料的关税分类做出商业性说明。为鼓励进口机械设备，出口要求从销售总

额的３０％减到１０％。商品检验文件有效期延伸到１２个月（纺织品商检有效期为６个

月），此规定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执行，各种直接消费商品均适用此规定（车辆、胶合板以及其

他轮胎除外）。此计划涵盖的公司可以暂时进口用于加工制造过程的燃料、润滑剂和其

他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相关材料，用来组装外销品的原料和零部件，集装箱和包装材

料，标签和宣传手册等物品，暂时进口的上述物品可在墨西哥保留１８个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对ＩＭＭＥＸ法令的修订

法令，主要的条款内容有：对ＩＭＭＥＸ系统进行更紧密的管控；缩短临时进口钢材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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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量；对提供部分出口服务提出新的要求；纳入２００８年总统法令的关税优惠并普遍

对出口装配保税公司（个别情况除外）。新的税收条款限制出口加工企业向出口保税

企业转变，对部分出口服务排除所得税优惠，制定出口保税企业申请税收优惠的新

条件。

（６）出口商进口税退税计划

“出口商进口税退税计划”相关决议于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１日在联邦官方公告上刊登，最

后一次的修订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同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ＦＴＡＥＵ）第１４

条第４部分和欧洲自由贸易组织（ＦＴＡＥＦＴＡ）协议第１５条第４部分规定了禁止进口税

退税或者免除非原产地材料用于加工成成品出口到缔约国的税款。因此，从２００３年起，

出口商进口税退税受到了如下限制：（ａ）非原产地货物：公司将其商品出口到欧盟自由

贸易协议或欧洲自由贸易组织缔约国时，需指明关税优惠是否属于协定涵盖范围。如

是，进口关税则不予退还。如果不是，将退还支付的全部税款。（ｂ）原产货物：如货物出

口国和进口国均属欧盟自由贸易缔约国，或货物出口国和进口国均属欧洲自由贸易组

织缔约国，将享受全额退税优惠政策。

出口商进口税退税计划免去了公司进口电脑数据、原材料、零部件、包装材料及包

装瓶、燃料、润滑剂以及其他用于商品出口生产材料的进口关税；在进口商品在同等条

件下退回，维修或变更的同时退还其进口关税。退款额取决于付款当日的比索 美元的

兑换比例下总进口关税的平均值。运算结果是由总进口关税的平均值乘以授权退款当日

的汇率得出的。进口税退款额由财政部存放在该计划案下受益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

４．贸易救济制度

墨西哥反倾销的法律框架主要由《对外贸易法》（ＬｅｙｄｅＣｏｍｅｒｃｉｏＥｘｔｅｒｉｏｒ，简称

ＬＣＥ）及其实施细则（１９９３年）、ＷＴＯ的有关条款、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反

倾销和反补贴的规定（如ＮＡＦＴＡ）组成。《对外贸易法》及其实施细则建立了一套贸易

防御体制，以反对倾销性和补贴性进口，确保墨西哥生产商与境外出口商之间的有效竞

争。为达此目的，该法详细制定了反倾销调查、反倾销制裁和反补贴的程序，也详细规

定了产业损害调查程序。

根据《外贸法》第３１条，出口到墨西哥的产品的正常价值通常是相同或相似产品在

原产国国内市场上正常贸易过程中的可比较价格，即“原产国国内价格”。如果相同或

相似产品在原产国没有销售或者这类销售无法进行恰当的比较，正常价值可以是正常

贸易过程中相同或类似产品从原产国向第三国出口的可比价格，即“第三国出口价格”，

或者依据原产国国内正常贸易过程中的生产成本、一般费用和合理利润得出的原产国

计算价格，即通常意义上的“结构性正常价值”。而墨西哥对来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

产品往往采取替代国方法，确定替代国相似产品的原产国国内价格或出口价格，以此作

为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第三国生产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被调查

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即不存在替代国，应将墨西哥相似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或向第

三国出口价格作为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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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经济部，通过其下辖的国际贸易管理总局（ＵＰＣＩ）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事务并确定可能产生的税负，负责对倾销、补贴、实质性损害和征税决定进行裁量。国

际贸易管理总局也对墨西哥企业应对在其他国家和市场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提

供协助，包括直接建议、对受调查的本国出口商提供其他支持以及分析调查国贸易救济

法和实践等。财政部负责收集反倾销案件的初步信息，依照联邦财政代码相关条例规

则收取保证金。对于必须上缴临时或最终反倾销税的相同或同类进口商品，如果其出

产国出具此类产品不需征收反倾销税的相关证明，可不必支付。

墨西哥有关保障措施的法律体系由以下法律法规构成：墨西哥《对外贸易法》及其

条例、ＷＴＯ保障措施协定以及墨西哥签署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有关条款，《拉美一

体化协定》第７０号决议也包含了保障措施条款。

２０１１年９月３日，墨西哥经济部工业和贸易副部长承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不公平

贸易行为实行反倾销税等补偿性措施调查和实施程序将更加便捷；如果证据明确且相

关调查能够在一年内完成，４—５个月就可以具体落实补偿性措施。同时，对申请必须提

供的材料进行了精简，并更换了相关表格。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快补偿性措施的实施程

序，保护本国生产企业不受非法贸易行为的冲击。对经济部国际贸易处的预算将增加

４５％。根据该报，由于上述修改所带来的结案速度的加快和信任度的增加，２０１１年墨西

哥对不合法贸易行为的调查增长了１４０％。其中包括对美国的钢管、巴西的合成橡胶和

对中国的阿莫西林的调查等。

５．其他相关制度

（１）政府采购

２０１０年５月，墨西哥公布了《公共部门采购、租赁和服务法》新规则，以规范预付金

和鼓励更多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新规则中规定，如果产品生产过程超过６０天，中标

的中小企业可获得合同总金额１０％—５０％的预付金，对于国际招标的优惠幅度也提高

到１０％—１５％。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墨西哥总统承诺２０１２年把对中小企业政府采

购预算增加１５％。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墨西哥政府采购准备使用新型网络系统，建立新的供应商和新的供

应商数据库，将增加更多符合资质的中小企业。同时，这个计划还包括成立一个新的政

府部门，公开每个供应商合同履行的评估文件，包括合同的终止和相应的罚款等信息。

新的政府采购网站（ｗｗｗ．ｃｏｍｐｒａｎｅｔ．ｇｏｂ．ｍｘ）已开始运行，任何供应商均可以在该网

站上注册，然后收到网站电子版的标书和相关招标信息。

政府采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开招标，所有符合条件的供应商都可以参

加。公开招标又有国内招标和国际招标之分，国内招标只有墨西哥投标方可以参加，所

采购的货物必须在国内生产且至少５０％的成分为国产；协定下的国际招标即只有与墨

西哥已签订协定国家的投标方和墨西哥投标方参加，外国投标方提供的采购货物需要

满足所签协定下的原产地规则；公开国际招标即任何墨西哥和外国投标方均可参加且

货物不限定原产地。另外一种是限制招标，从邀请投标方中选择有竞争力的供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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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投标方可以在明确不公正事实之后１０天内向主管部门提交书面

质疑，主管部门可以宣布招标程序无效、建议修正有瑕疵的程序或者宣布投标方的质疑

无效。

（２）外国公司参与工程承包

《墨西哥公共工程法》就有关工程项目的性质及政府部门在公共工程项目招标中的

作用均做出明确规定。凡涉及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招标均由相关主管政府部门进行。

但在石化、电力行业因由国营公司垄断经营，招标具体事宜由上述国营公司在有关政府

主管部门监督下进行。

外国公司如要在墨西哥从事承包工程业务须在经济部及财政部登记注册，成为当

地企业后方可进行投标。如要在国家垄断行业如石油化工及电力等行业投标公共工程

项目，则须分别经过墨西哥石油公司、联邦电力委员会确认其具备承包商资格方可。涉

及外国承包商在墨西哥承包工程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公共工程法》和《采购与服务法》。

《公共工程法》适用于普通工程承包及与之相关的服务，对承包公共工程，需要承包商拥

有工程报价１０％的净资产。《采购与服务法》适用于公共项目的采购、租赁及服务等，对

承包商没有净资产要求。

根据国会最近通过的能源改革方案，墨西哥石油公司有权直接与外国公司议标，从

事某项勘探开采工程的承包。

（３）认证和标准化体系

墨西哥标准化体系的法律基础是１９９２年颁布的《联邦计量和标准化法》及其执行细

则（１９９９年），该法是关于计量标准化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综合性法律。要求相关产品、流

程方法、安装、服务都必须符合相应的强制性标准，与之相应的同类进口产品或服务也

必须符合根据相同标准建立的规范。进口商、制造商、经销商或分销商应保证产品或服

务符合标准要求。

墨西哥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自愿性标准两类，要求进行强制认证的产品，在进入

墨西哥市场时必须经由墨西哥官方认可的墨西哥实验室按照ＮＯＭ标准进行测试，但若

境外实验室与官方认可的墨西哥实验室签署了《产品测试数据相互承认协议（ＭＲＡ）》，

则该境外实验室亦可进行产品的ＮＯＭ检测。按规定，任何由被认可实验室所签发的测

试报告，必须连同相关的法律及技术文件，一起送交至认证机构进行复核。强制性产品

的认证必须由墨西哥标准化委员会（ＤＮＧ）认可的墨西哥认证机构签发。

自愿性标准又称墨西哥国家标准（ＮＭＸ），主要用于指导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改进产

品质量，当ＮＭＸ标准成为ＮＯＭ标准的参考或被应用于政府采购中时，ＮＭＸ标准就成

为强制性标准。

在监管机构方面，ＮＯＭ标准是由墨西哥标准化委员会（ＤＧＮ）负责制定，标准化委

员会是墨西哥制定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技术标准并通过墨西哥标准化年度计划的机

构。墨西哥强制性标准的发布机构有经济部、卫生部、劳动部、环境部、能源部、农业部、

通讯与交通部和社会发展部等。ＮＭＸ标准是由墨西哥私有标准化机构（ＯＮＮ）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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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４）对进口中国产若干商品的过渡性措施

根据墨经济部颁布《关于对进口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若干商品实施过渡性措

施的意见》，２０４个税号的敏感商品在过渡期内被继续征收高额关税，但税率将逐年削

减。其中，包括了１１２个服装税号，２６个鞋靴税号，１４个纺织品税号，１３个涉及玩具和

游戏产品的税号。上述过渡性措施已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到期。２０１１年，墨西哥经济

部国际贸易处表示，尽管墨西哥有关商会和行会提出反对，墨西哥政府将取消过渡性措

施。此外，任何针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申请，都必须出示墨西哥同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的相关数据，以及在本国市场的占有量。同时还必须出具该中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

售价格，向第三国的销售价格，以及一定时间内中国产品在墨西哥的出口总额等。此

外，必须出示中国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名录，该商品在中国国内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过

程等。

对上述措施中鞋类产品配额到期问题，墨西哥相关商会从多方面应对，应引起中方

的注意：第一，瓜纳华托鞋业商会力求减缓墨西哥经济部依据外贸法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实施

的关税自由化进程。鞋类生产商的要求（该要求获得其他１６个受影响行业的行业协会

支持）是对１７个产品类目恢复３５％的关税，该商会成功使墨西哥参议院达成协议通过

了提案。第二，鞋类行业提议是重新为低价报关货物设立专门的海关并确定基准价格

体系。在上述参议院协议中，规定实施一项调查来了解财务部（负责海关业务）应该如

何满足生产商的要求。第三，如果中国进口产品未经征收反倾销关税便进入国内，则必

须确立鞋类行业遭受损害的相关证据。鞋类行业设立的一个咨询机构，针对鞋类行业

所遭受损害委托实施了一项调查以搜集书面证据，迄今为止获得的结果都是对鞋类行

业有利的。

（５）扶持中小企业政策

２０１０年，墨西哥银行协会（ＡＢＭ）宣布将联合墨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出台一系列专

门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新政策，包括缩短贷款审查时间、提高贷款透明度、简化贷款手

续和放宽申请条件等。此次出台的政策最大的亮点就是对小型企业和小额贸易的支

持：只要企业成立超过两年并合法经营，均可以多种形式的抵押担保来申请贷款，且大

多数贷款取消了最低额度限制。

（６）知识产权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墨议会正式通过了一项法案，对生产或销售盗版知识产权制品的

组织或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盗版产品生产商和分销商将根据情况处６个月至６年有期徒

刑并处１．７万比索到１７．２万比索（约合１３７０．９美元到１．３８万美元）不等的罚款；盗版

产品零售商将根据情况处２—６年有期徒刑并处５７４６比索到５７．４６万比索（约合４６３．４

美元到４．６３万美元）不等的罚款。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墨西哥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第７３条、《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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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投资一般行业无须经过预先许可，但所有外国投资者和有外资参股的墨西哥

公司需要在经济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国家登记处进行登记，未及时登记将被罚款或制裁。

全国投资委员会由１０个部长组成并由经济部长任主席。该委员会有权发布外国投资政

策方针，设计投资促进机制，批准外资参与投资和采购的期限和条件等。部分行业中外

资股比如超过４９％，必须向全国投资委员会提交的申请，如在４５天内无回复则视为

批准。

１．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墨西哥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的投资促进政策，除了联邦政府给予的政策优惠外，各州

政府还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给外资提供多种优惠措施。现行外国投资法允许外国投资者

在墨西哥境内从事绝大多数行业，依据墨西哥行业及产品分类（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Ｃ）在７５４种行业及产品中已开放７０４项，其中有６６项准

许外国人１００％拥有股权，其余９８项则依《外国投资法》规定。除了个别保留及有特殊

规定的行业外，国外投资者也可任意添购固定资产，扩充或迁移公司／厂房，或投资其他

新的产业或新生产线等；外资公司还可以将公司利润、权利金、股利、利息和资本自由汇

出境外。

２．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根据墨西哥《外国投资法》第５条，墨西哥禁止外国投资进入石油、基础石化工业、电

力行业、核能发电、放射性矿物、电报、邮政服务等１１类行业。墨西哥《外国投资法》的实

施条例对禁止投资的领域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例如，电力行业的禁止范围不包括特

定情况下的私人发电。

墨西哥将部分行业提供给墨西哥国民和符合“外国人特别条款”（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ｅｘｃｌｕ

ｓｉｏｎｃｌａｕｓｅ）的公司（该类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表示不接受外国人参股）经营，相关的

行业有国内陆上客运、旅游服务和货运（船务服务及快递不在此限）、汽油和煤气零售、

无线广播和其他电讯、电视业（有线电视除外）、开发银行业务机构、信用合作社以及具

体行业法律特别保留的专业和技术服务。但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对于国内陆上客货

运和旅游运输、客运巴士车站和相关服务管理、汽车零配件、配件组装和制造等具备外

国人特例条款的公司才能经营的产业，外资最高可拥有１００％股份，且无需向投资委员

会申请。

墨西哥还规定国内航空运输、驻机场出租车服务、特种航空运输的外资最高参股比

例为２５％，保险公司、债券买卖公司、融资公司及根据《联邦电信法》第１１条和１２条设

立的有特许经营权的公司等外资最高参股比例为４９％。

下列行业中外资股比如超过４９％，须经全国投资委员会核准：内陆航行船只、拖船、

渡船停靠港和下锚地的港口服务公司、外海船只作业的船务公司、具有航空站管理服务

执照的公司，私立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高等教育和综合学校，法律服务公司，信用

咨询公司，安全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移动电话公司，油管埋设，石油及天然气井钻探公

司，铁路及公路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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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外国实体投资的条件

外国实体要在墨西哥从事商业活动需得到经济部的授权许可。计划在墨西哥境内

投资建立企业的外国实体，即使该经营活动不属联邦民法中的公司法管辖，也需获得墨

西哥经济部的授权许可。外国实体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方可提交申请，授权许可

于２周之内核准：（ａ）外国实体需提供符合其所在国法律的公司化手续证明；（ｂ）外国实

体的社会保障合约及其他规章制度不得违反墨西哥相关法律法规；（ｃ）外国实体总部设

在墨西哥的，或在墨西哥设立分公司或代理机构的，或在墨西哥有常驻运营办事处的，

均需无条件履行相关的责任义务。

４．其他与投资相关的政策、措施

２０１０年，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局重新设计了其网站，为墨西哥出口商和外国投资者

提供更为简便的服务，新网址为ｗｗｗ．ｐｒｏｍｅｘｉｃｏ．ｇｏｂ．ｍｘ。新网站系统加强了买方和

卖方的互动，公布登记的商务机会并能让注册用户方便地调整公司的海外广告。该网

站还设有墨西哥投资地图，包含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信息，以便于外国投资者为项目

选址更好决策；提供投资贸易促进局选定的墨西哥的十大基础产业，包括农业食品、汽

车、创意产业、电力和电子、生命科学、可再生能源、旅游居住、信息技术和软件等；为投

资者介绍了墨西哥工业园的信息，各个州的经济数据、墨西哥投资指南等。

２０１０年，墨负责投资贸易促进的官方机构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局决定关闭其中国

上海和香港、美国亚特兰大和旧金山、阿根廷、瑞士、俄罗斯等７家代表处。此外，墨投资

贸易促进局还将在剩余的２９家代表处中采取精简编制的措施，每家代表处墨方工作人

员数量将由现在的１０人减少到４—５人。目前该机构在中国仅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为墨

西哥驻中国使馆组成部分。

２０１２年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总署引进外国投资的关注点之一，是扩大墨西哥国内

供应链，以加强生产中的国内因素。其中包括将要求已建的大型汽车组装公司，投资建

立二级或三级水平的汽车企业，以满足对国内因素的要求。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签证

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墨西哥移民局宣布，凡是持有效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无论持何

种护照，均可免签进入墨西哥。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在抵达墨西哥时所持的美国签证应

是有效的，方可免签入境。例如，某中国公民持有效期为６个月、可多次入境美国的签

证，在该签证有效期内可免签入境墨西哥。又如，某中国公民持有效期为３个月、一次入

境有效的美国签证赴墨西哥。当他经过美国来墨时，其一次入境美国签证已用过，为无

效签，要事先办妥墨西哥签证方可被允许入境墨西哥；如果他先到墨西哥后到美国，则

可免签入境墨西哥。

２．财税改革计划

墨西哥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４日起开始正式实施其２００９年底国会通过的一揽子财税改

革方案，其最主要内容是全面调高了多项税赋和服务费用的征收幅度。其中，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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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Ａ）由原来的１５％提高至１６％，个人所得税率由２８％提高至３０％。现金储蓄存款利

息税的起征点由２．５万比索（约合１９５３美元）降低至１．５万比索（约合１１７２美元），而利

息税率由２％调高至３％。此外，除网络和农村地区的电话安装使用服务外，墨全国电信

业开始征收３％的服务税；啤酒消费税自２５％上涨至２６．５％；彩票、博彩征税幅度由

２０％提高至３０％。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４日起，各类企业缴纳所得税的拖欠期限也由１０年缩

短为５年。

３．公司注册

为了吸引投资，２００９年，墨西哥实行了一项新的公司注册政策，允许通过新开通的

政府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ｕｅｍｐｒｅｓａ．ｇｏｂ．ｍｘ注册公司，在公证处注册前在线提交相关资

料，该政策大大减少了注册公司所需时间和成本。目前，墨西哥３２个州中已有１０个州

允许通过上述网站注册新公司，但并非所有类型公司都可以通过此种方式注册。

４．汇率政策

墨西哥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同时实施货币自由

兑换。目前，美元可自由汇出或汇入墨西哥，公司盈利可在完税后汇出。外资公司可将

公司利润、权益金、股利、利息和资本自由汇出。外资公司可在墨西哥境内任何一家合

法银行开立美元支票及存款账户，开户最低额度由各银行制定。个人也可在北部边境

地区开立美元支票账户。

在墨西哥投资的外资企业利润汇出需要交税，税名是利润汇出税，税率因不同国家

略有区别。墨西哥已于２００５年和我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我国在墨西哥企业利润

汇回，缴税比例为５％。外国人携带美元现金离境墨西哥，金额不得超过１万美元，超过

该数额则需申报。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性法规

（１）子午线轮胎安全规范和检验方法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４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８６

ＳＣＦＩ２０１０修正案：“橡胶工业—总重量不超过４５３６ｋｇ（１００００ｌｂ）的机动车使用的新子

午线轮胎—安全规范和检验方法”。修正案涉及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８６ＳＣＦＩ２０１０

第５．４．３、７．２．３．５、７．２．３．７项和第７．３．５．１．１项表６。

（２）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限值、测试方法和标签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墨西哥能源部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２３

ＥＮＥＲ２０１０“分体式自由移动无风管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限值、测试方法和标签”。通

报的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２３ＥＮＥＲ２０１０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生效，此后，本标准管辖

的空气调节器须经认证符合标准。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２３ＥＮＥＲ２０１０管辖产品在

标准生效前已合法进入墨西哥或已在运送途中（以提单证明）的，可以将库存售完。

（３）家用及商用热水器热效率、限值、检测方法和标签

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墨西哥能源部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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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２０１１“家用及商用热水器热效率、限值、检测方法和标签”。本标准适用于在墨

西哥销售的仅提供液态热水的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家用及商用热水器。热负荷超过

１０８．０ｋＷ并且在温度高于３６０．１５Ｋ（８７．０℃）时绝对最大工作压力６００．０ｋＰａ的热水

装置被视为锅炉，则不受本标准草案管辖。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０３ＥＮＥＲ２０１１撤

销并取代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官方公报公布的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０３ＥＮＥＲ２０００“家

用及商用热水器热效率、限值、检测方法和标签”。所有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０３

ＥＮＥＲ２０１１管辖范围内的热水器应按照标准认证。

（４）信息设备和电器能耗信息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由墨西哥能源部颁布并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ＭＥＸ／２１４中通报了

《生产商、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必须提供能耗信息的设备和电器目录》。符合能源可

持续利用法案细则规定标准的用能设备和电器必须显示清楚明确的能耗信息。生效日

期为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１日。

（５）起重设备特性参数及技术安全规范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墨西哥通信与交通部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

０５３ＳＣＴ２２０１０：“陆上运输—牵引和救援工作使用的起重设备的特性参数及技术安全

规范”。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５３ＳＣＴ２２０１０撤销并取代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在官方公

报上公布的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０５３ＳＣＴ２／１９９９“陆上运输—牵引和救援服务—起重

机—特性、技术和安全规范及工作条件”。该法规要求，所有首次投入使用的牵引和救

援工作使用的起重车辆不能超过３个型号（包括车辆和设备），交通部已经批准使用的车

辆可由最新型号代替。

（６）交通运输设备技术标识牌信息要求

２０１１年５月６日，由墨西哥交通部颁布并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ＭＥＸ／２１３中通报了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ＰＲＯＹＮＯＭ０２３ＳＣＴ２／２０１１：运输危险物质、材料和废物使用的

公路储罐车、移动式储罐和金属中型散装容器（ＩＢＣ）附带的技术标识牌信息要求”。本

标准草案约束压力超过大气压的公路储罐车、移动式储罐和金属中型散装容器（ＩＢＣ）的

生产商以及使用此类容器运输危险物质、材料和废物的发货人和承运人。

所有压力超过大气压的公路储罐车、移动式储罐和金属中型散装容器必须在显著

位置以易于检查或查证的方式安装永久固定抗腐蚀金属标识牌，因此有必要检查每个

运输危险物质、材料和废物的储罐是否安装了技术标识牌。无论谁将危险物质、材料和

废物装进储罐，都必须检查是否附带技术标识牌。该标准草案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之后

６０天生效。

（７）发动机最大允许排放限量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墨西哥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

ＮＯＭ０４４ＳＥＭＡＲＮＡＴ２００６“规定总重量超过３８５７千克的新机动车辆的新型柴油发

动机以及这种类型发动机的新型部件排放出的总碳氢化合物、非甲烷碳氢化物、一氧化

碳、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排气管排出的烟浑浊度的最大允许排放限量”表１和表２脚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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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提案。

（８）消费品和工业产品能耗标签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０日，墨西哥政府开始对１８６种消费品和工业产品执行新的能耗标签

要求，其中包括一系列家用电器，包括空调、扬声器、电烤箱、镇流器、吸尘器、水泵等。

该法规要求制造商、进口商和零售商必须对监管的电子产品进行能效认证，并以卷

标的方式清楚地标示该产品的能耗于产品上，以便消费者清楚地了解信息而选择较好

的产品。能效标签上的信息包括产品运行时的能耗（瓦每小时或千瓦时）、产品在待机

模式下的能源消耗、以及使用时单位能耗提供的服务等。

同时也要求所有在墨西哥境内销售的电子电器产品必须按相关法规要求进行能耗

测试，测试完成后以西班牙文在产品上标示每小时的能耗瓦数，并依型号进行登记注册

获得审批，若产品尺寸太小可贴于手册、外包装或外箱上。如果产品未标示相应能耗标

签，墨西哥政府将会对制造商、进口商或零售商处以每个型号约１０万美元的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能耗标签只限于主产品本身（不含转接器或配件），因此假如产品附

有交流电转接器，则此交流电转接器不需标示能效标签，但假如该转接器是作为备用品

分开销售的，则必须有其自身的能效标签。

所有的测试均需在符合资质的实验室进行以及需当地代理商提供所需产品信息，

如不在墨西哥测试，则测试报告需给当地实验室审核。生厂商和进口商向墨西哥国家

能效委员会（ＣＯＮＵＥＥ）和联邦消费者保护机构（ＰＲＯＦＥＣＯ）提交的表格必须注明关于

能效的信息，包括商品原产地，以及经过认证实验室测试后的结果是否符合墨西哥官方

标准和测试结构是否获得支持的详细信息。根据可持续能源法中第２５条规定，这些信

息必须在截止日期前６０天提交。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非酒精调味饮料卫生规范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８日，墨西哥卫生部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ＭＥＸ／２２５号通报“墨西哥官

方标准草案ＰＲＯＹＮＯＭ２１８ＳＳＡ１２００９：产品与服务。非酒精调味饮料，无论冷冻与

否，其加工浓缩产品和含咖啡因饮料。卫生规范和规定”。本通报草案标准阐述了无酒

精调味饮料（包括鲜果蔬饮料和运动饮料），无论冷冻与否，其加工浓缩产品及含咖啡因

饮料的卫生规定与规范。它通过规定这些产品标签法定显示信息，以便消费者做出知

情决定，保证充分的卫生控制。本标准草案不适用于受特定卫生法规制约的，必须遵循

各种情况下卫生部规定卫生规范的产品。本标准草案对墨西哥境内从事加工或进口相

关产品的自然人和法人具有约束力。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之后６０天生效。

（２）水产品卫生规范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墨西哥卫生部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ＮＯＭ２４２

ＳＳＡ１２００９：“商品和服务。新鲜、冷藏、冷冻及加工水产品。卫生规范和检验方法”。本

标准旨在制定加工新鲜、冷藏、冷冻及加工水产品，包括渔业与收获船必须满足的卫生

要求及这些产品的卫生规范。对在墨西哥境内从事渔业品捕捞、萃取、加工、腌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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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分配、运输、销售和进口的自然人和法人一律有效。该标准撤销并取代以下墨西哥

官方标准：

ＮＯＭ０２７ＳＳＡ１１９９３：水产品和服务。新鲜、冷藏、冷冻鱼。卫生规范。

ＮＯＭ０２８ＳＳＡ１１９９３：水产品和服务。鱼罐头。卫生规范。

ＮＯＭ０２９ＳＳＡ１１９９３：水产品和服务。新鲜、冷藏、冷冻甲壳动物。卫生规范。

ＮＯＭ０３０ＳＳＡ１１９９３：水产品和服务。甲壳动物罐头。卫生规范。

ＮＯＭ０３１ＳＳＡ１１９９３：水产品和服务。新鲜、冷藏、冷冻双壳动物。卫生规范。

ＮＯＭ０３２ＳＳＡ１１９９３：水产品和服务。双壳动物罐头。卫生规范。

ＮＯＭ１２９ＳＳＡ１１９９５：水产品和服务。干腌、熏制产品；冷藏、冷冻头足和腹足动

物。卫生规定及规范。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１１年以来，尽管墨西哥进行了单方面削减关税，但墨西哥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

国关税明显比非农产品高，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２２．１％，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

为９．９％。其中，动物产品的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为４１．２％，奶制品为３５％，蔗糖和糖

食为６６％，服装为３５％，明显高于墨西哥２００９年１１．５％的平均关税水平。

２．关税升级

２０１１年，墨西哥对纺织品原料继续维持低关税，其平均税率不到１０％，化学纤维长

丝等原料甚至无须缴纳进口关税，而海关税则第６１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６２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６３章（其他纺织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

纺织品、碎织物）等纺织制品平均关税高达３５％。

３．关税配额

墨西哥的关税配额政策有多种，墨西哥受关税配额限制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禽肉、动

物脂肪、奶粉、干酪、芸豆、西红柿、咖啡、小麦、大麦、玉米和富含糖类的产品。奶粉配额

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１％；干酪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

肉及可食用内脏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２３４％；动物脂肪和土豆的配额内

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２５４％；玉米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９４％；芸

豆（种用的除外）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１％；小麦的配额内关税为

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６７％。

（二）进口限制

墨西哥一般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其需申请进口许可证的产品税则号，这类产品税

则号变更比较频繁。２００９年，墨西哥对１００多个税号（８位）项下的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

管理，涉及的产品主要有石油产品、二手轮胎、二手交通工具、果糖、旧衣服、防污染设

备、研究设备、“产业促进计划”所需的产品。对于二手交通工具和二手机器，墨西哥经

济部只有在该类外国产品没有国内替代产品时才发放进口许可证。该做法有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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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１条关于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相关规定，中方表示关注。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墨西哥海关采取新措施，重点关注来自亚洲国家的商品。主要包括

企业和墨西哥经济部联手制定的进口商品参考价格；海关代理将根据参考价格对报关

进行审核。如果报关价格超低，海关代理可以宣布报关无效，要求对方出具更多信息，

或者拒绝开具相关证明。而如果超低报关进入预审程序，将出现预警并着手对报关进

行审查，即可查出相关的海关代理，进口商和报价。

《海关估价协议》第１—６条提供了产品海关估价的原则，但其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及

实行最低进口价格作为产品估价的可选方法。特别是第７条明确禁止在最低海关限价、

任意或虚构的价格基础上进行海关估价。墨西哥在海关估价阶段使用最低海关限价，

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对墨的正常出口。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自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０日起，墨西哥政府正式对１８６种电子产品开始实施新的强制性能

效标签法规。该能效标签法规的执行机构是墨西哥国家能效委员会（ＣＯＮＵＥＥ）和联邦

消费者保护机构（ＰＲＯＦＥＣＯ），监管范围涉及空调、扬声器、电烤箱、镇流器、吸尘器、水

泵、咖啡机等１８６种电子产品。

墨西哥强制执行能效标签法规意味着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墨西哥市场将遭遇新门

槛，出口企业应提前了解墨西哥能效标签的具体规定，及早做好生产和出口的相应准

备，为进一步拓展墨西哥市场提供保证。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１．反倾销

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墨西哥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５３起反倾销调查。墨西哥是对中国发

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之一。调查产品主要涉及金属制品（特别是钢铁

业）、化工和塑料制品、纺织与服装、机械设备、鞋帽和玩具等。２０１１年，墨西哥对中国产

品发起反倾销调查２起、反补贴１起，涉案产品分别是ＲＧ型同轴电缆和三水阿莫西林。

２０１１年，墨西哥对中国实施反倾销调查情况如下：

表１　２０１１年墨西哥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 ＲＧ型同轴电缆 ８５４４２００１、８５４４２００２、８５４４２０９９ 调查中

２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２日 三水阿莫西林 ２９４１１０１２ 终止调查

　　２０１１年，墨西哥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发起案件的进展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４日，墨西哥经济部国际贸易惯例总局在《官方日报》上发布公告，结

束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涉案税号为７３０４１９０２、７３０４１９９９、７３０４３９０６和７３０４３９９９，

产品外径为５～１６英寸，不含不锈钢材）的反倾销调查，当涉案产品进口价格低于１７７２

美元／吨时，对其征收税额为进口报关价与上述限价之间的差额乘以进口单据上注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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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产品数量（吨），但所征收反倾销税不得高于海关从价完税价格的５６％。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上发布公告，决定终止对原产于中

国的牛仔布的反倾销调查，并决定不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５２０３４２０１、５２０９４２９９、５２１１４２０１、５２１１４２９９。

２０１１年５月，墨西哥经济部国际贸易惯例总局函告中国驻墨西哥使馆经商处，称其

已对中国石墨电极反倾销案作出初裁。根据对所有证据的分析，墨西哥认为有足够证

据证明原产于中国的８″到２４″电弧炉用石墨电极对墨西哥出口倾销，并对墨西哥国内相

关产业造成损害，墨西哥调查机关将继续调查并从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起征收２３％的临时

反倾销税。

２．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墨西哥至今依然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中，墨西哥往

往采用歧视性的替代国或第三国价格，或用墨西哥本国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来衡

量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曾使用美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

其、意大利、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家作为替代国。这一做法容易导致中国对墨西哥出

口产品倾销的成立或倾销幅度的高估。

３．反补贴

２０１０年８月，墨西哥ＦＥＲＳＩＳＡ公司向墨西哥经济部提出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和

印度的三水阿莫西林进行补贴调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

上发表公告，决定终止原产于中国的三水阿莫西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案产品

海关编码为２９４１１０１２。

４．保障措施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日报》上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等国

的螺旋焊接钢管启动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税号为７３０５１９０１，产品描述为：管壁厚度

在５０．８ｍｍ以下，直径大于８英寸，长度在２６．８２米以内的螺旋焊接钢管，且拥有

ＡＰＩ５Ｌ认证的。

５．其他

２０１１年，墨西哥经济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当监测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出现过大增幅

时，墨西哥政府将根据行业信息实施临时限制进口措施。同时，在紧急情况下，在对中

国进口产品进行深入调查后，墨西哥政府将可能征收为时２０天的“临时保障措施税”。

２０１１年９月８日，墨西哥政府表示，鉴于自中国进口的鞋类产品增幅过大，将对其进行

临时限制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

（六）政府采购

墨西哥政府采购网站“Ｃｏｍｐｒａｎｅｔ”提供了有关联邦政府对货物、服务、租赁和公共

工程的公开需求信息，但在实践中，政府采购主要通过对墨西哥个人、货物提供商以及

与外国人（与墨西哥签订了相关协定）合作的墨西哥人开放的投标进行操作。

根据墨西哥政府采购的规定，凡与政府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企业的产品，国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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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达到６０％。

（七）服务贸易壁垒

虽然墨西哥自１９９４年以来逐步推进了电信服务领域的改革，但经合组织（ＯＥＣＤ）

发布的《经合组织通信展望２００９》认为墨西哥仍是经合组织中电信收费最高的成员国之

一，特别是商务通信费用较高，固话和移动电话之间的网际连通费用也很高。该报告建

议墨西哥联邦电信委员会在处理与电信业主要公司的关系中增强独立性，并制定一部

有利于推动竞争的法令，设计一个准入价格规则并使其有效执行。墨西哥政府虽然声

称增加墨西哥电信业的竞争是有利的并做出相关立法尝试，但推动竞争的相关政策的

执行情况不容乐观。墨西哥最大的电信公司Ｔｅｌｍｅｘ对相关法规的制定过程、议会、政

府政策部门和联邦电信委员会施加影响，使推动电信市场竞争的多次立法努力都无功

而返。

四、投资壁垒

墨西哥于２０００年前后确立了能源产业开放政策，但开放程度极其有限，私人企业或

外国能源企业难以进入这些国家的能源部门。墨西哥在１９９５年就允许私人资本参与油

气下游产业，但直至２００３年７月，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才进行第一次国际招标。值得关

注的是，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墨西哥通过了《能源改革法案》，适度放宽国家石油公司与外国公

司和私营公司进行合作的相关限制，增加了国家石油公司ＰＥＭＥＸ的独立性和透明度，

但《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法》（ＰｅｍｅｘＬａｗ）及其条例的执行情况不甚乐观。

２００９年初，墨西哥政府在不违宪的前提下鼓励以风险合同形式吸引外资。这种合

同主要用于边际油田或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欠缺资金、人员和技术而无力开采的老油

田，油田及与之有关的基础设施和产量仍由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因此，墨西哥国

家石油公司对油气资产的所有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这种合同框架下，承包公

司将接管油气田作业者的角色，从开采的每桶油中收取一定报酬，通常还会额外获得一

块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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